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分公司贵阳市社区团购与同城商超及毕节社区团购外包

服务商采购项目变更公告

一、本项目原招标公告第五条 5.投标人资格条件为：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有能力为

本项目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单位。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 2023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提供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3）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诚实的商业道德;
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政府采

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且在有效期内的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信用

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时间为获取招标文件之日至开标前的任意时间，提供查询截图，

加盖投标人公章）。

（4）供应商在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加

盖投标人公章）。

（5）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属和

其他特定关系人、邮政员工持股(限非上市公司)，以个人身份(组织委派的除外) 担任法人、

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的企业，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

（6）中标供应商须在贵州邮政开立对公户，通过该邮储账户进行费用结算。（提供承诺在第

一次结算前完成开户）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能分包转包。（提供承诺，加盖投标人公章）。

上述资格条件均需提供承诺或证明文件。

现变更为：

投标人资格条件： 
（1）供应商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有能力为

本项目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单位。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具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能够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 2023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提供证明材料，加盖投标人公章）

（3）供应商必须遵守国家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具有良好的信誉和诚实的商业道德;
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政府采

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被中国邮政

集团有限公司列入黑名单且在有效期内的供应商，均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信用

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时间为获取招标文件之日至开标前的任意时间，提供查询截图，

加盖投标人公章）。

（4）供应商在参加采购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书面声明，加

盖投标人公章）。

（5）与邮政无投资关系且存在以下情况的，不得参加采购活动：邮政领导人员及其亲属和

其他特定关系人、邮政员工持股(限非上市公司)，以个人身份(组织委派的除外) 担任法人、

董事长、总经理、监事的企业，以及邮政所属工会或员工集体出资成立的企业。

（6）中标供应商须在贵州邮政开立对公户，通过该邮储账户进行费用结算。（提供承诺在第

一次结算前完成开户）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能分包转包。（提供承诺，加盖投标人公章）。



8）本项目不接受具有投资参股关系的关联企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为直系亲属关系）

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单位参与同一标段的投标，各投标单位需提交企业关联关系说明，

由评标委员会进行资格核查，并留存相关核查资料。投标人应提供关联企业情况信息表，包

括： 
1.投标人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出资额）比例，如投标人为上市公司，投标人应提供

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 5％以上的所有股东名称及相应股权比例； 
2.投标人投资（控股）或管理的下属企业名称、持有股权（出资额）比例； 
3.与投标人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的其他单位名称。 
上述资格条件均需提供承诺或证明文件。

二、原报名截止时间为2024年12月30日下午17:00分前现变更为 2025年01月 04日 17:00
分前。

三、原开标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01 月 14 日 10 时 00 分现变更为 2025 年 01 月 21 日 10 时 00
分。

其他内容不变，本项目招标文件内容与本公告有不一致之处，以本公告为准。

2024 年 12 月 30 日


